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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大 资 产 重 组 业 绩 承 诺 实 现  

情 况 说 明 的 审 核 报 告  

 

大华核字[2017]002095 号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北斗星通公司）编制的《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 

一、管理层的责任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令第 109 号）的有关规定，编制《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保证其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北斗

星通公司管理层的责任。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北斗星通公司管理层

编制的《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

诺实现情况说明》发表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

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

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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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

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核程序。我们相信,我

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三、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北斗星通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已按照《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109号)

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北斗星通公司实际盈利数

与业绩承诺数的差异情况。 

本审核报告仅供北斗星通公司 2016 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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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09 号）的有

关规定，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编制了本说明。  

一、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2015 年 6 月 4 日，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王春华等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1122 号）。 

2015 年 7 月 8 日，本公司完成 2014 年利润分配后，对本次发行股票价格及数量进行

相应调整，发行数量为：向王春华发行19,021,526股；向王海波发行9,510,763股；向贾

延波发行 3,170,254 股；向深圳市华信智汇企业(有限合伙)发行 3,522,504 股；向浙江正

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5,988,258 股；向通联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1,761,252

股；向天津雷石久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 880,626 股；向尤晓辉发行

1,145,988 股；向尤佳发行 821,917 股；向尤源发行 584,735 股；向尤淇发行 558,904 股

购买资产；另外向股东、董事李建辉发行 12,133,071 股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价格为

每股25.55元。截至2015年 7月 13日，本公司实际已发行59,099,798.00股，募集资金

人民币 1,509,999,964.05 元，其中以货币资金形式收到 309,999,964.05 元。募集的货币

资金扣除承销费 17,000,000 元后为人民币 292,999,964.05 元，已由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于 2015 年 7 月 13 日存入公司开立在交通银行北京北清路支行账号为

110061415018010039492 的人民币账户；减除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 5,109,153 元后，计募

集的货币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87,890,811.05 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大华验字[2015]000662 号”验资报告。 

2015 年 7 月，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收购的“嘉兴佳利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佳利电子”）及“深圳市华信天线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信天线”） 完成股权

交割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公司将佳利电子公司和华信天线公司纳入合并范围编制合并

财务报表。 

二、收购资产业绩承诺情况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交易对手方对置入资产 2016 年度业绩曾作出承诺。业绩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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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内容如下： 

1.华信天线业绩承诺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相关盈利情况的承诺期为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王春华、王海波、贾延波、深圳市华信智汇企业(有限合伙)承诺，2015 年至 2018

年华信天线分别实现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净利润7,800万元、9,800万元、12,250万元、14,250

万元,累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不低于 44,100 万元。 

承诺期内，华信天线累计实现扣非净利润小于累计承诺扣非净利润时，补偿义务人以

持有的本公司股票依据扣非净利润差额进行补偿。具体如下：应补偿股份数额=（截至承诺

期末累计扣非净利润承诺数－截至承诺期末累计实际扣非净利润数）÷补偿期内各年的扣

非净利润承诺数总和×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本次发行价格。若在承诺期限内本公司实施

转增股本或送股分配的，则补偿股票数相应调整为：按上述公式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1

＋转增或送股比例）。若在承诺期限内本公司实施现金分配的，补偿股份所对应的现金分配

部分应相应返还给本公司。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补偿股份数量。

补偿义务人补偿股票数量不超过本公司对补偿义务人发行股票的总量。 

在承诺期期限届满后三个月内，补偿义务人同意本公司聘请具有证券业从业资格的会

计师事务所对华信天线累计实现扣非净利润的实现情况进行专项审计。在审计报告出具之

日起三十日内，本公司通知补偿义务人应补偿的股票数，本公司按照 1 元价格回购补偿义

务人应补偿的股票，同时本公司董事会应召集股东大会审议股份回购事宜，并授权董事会

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在股东大会通过三十日内予以注销。 

由于司法判决或其他原因导致补偿义务人各主体在股份锁定期内转让其持有的全部或

部分本公司股票，使其所持有的股份不足以履行本协议约定的补偿义务时，不足部分由补

偿义务人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计算公式如下：补偿义务人现金补偿金额=（应补偿的股份

数—已补偿的股份数）×本次本公司对补偿义务人发行股票单价。补偿义务人按照在华信

天线持股比例承担各自补偿义务，并相互之间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承诺期内，当华信天线累计实现扣非净利润大于累计承诺净利润，且累计实现扣非净

利润/累计承诺扣非净利润小于 110%时，补偿义务人无需对本公司进行补偿，本公司也不

对补偿义务人实施奖励。 

承诺期内，当华信天线累计实现扣非净利润/累计承诺扣非净利润大于或等于 110%时，

则本公司同意对华信天线核心团队进行现金奖励，金额=承诺期内累计承诺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净利润×（累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净利润/累计承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净利润—

110%）×30%。华信天线董事会提出核心团队具体名单及奖金分配办法，报本公司确认后实

施。 

2.佳利电子业绩承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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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相关盈利情况的承诺期为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正原电气、尤佳、尤源、尤淇承诺，2015 年至 2018 年佳利电子分别实现扣除非经

常损益后净利润 2,915 万元、3,450 万元、4,140 万元、4,554 万元，累计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不低于 15,059 万元。 

承诺期内，若佳利电子实际实现累计扣非净利润低于承诺累计扣非净利润的，补偿义

务人按照承诺累计扣非净利润与实际实现累计扣非净利润的差额以现金方式向本公司进行

补偿。现金补偿金额=承诺累计扣非净利润—实际实现累计扣非净利润。 

在承诺期届满后三个月内，本公司将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佳利电

子扣非净利润的实现情况进行专项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专项审计的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三十日内，本公司通知补偿义务人应补偿的现金数额。补偿义务人应在专项审计报告出具

且收到本公司要求其履行补偿义务的通知后的三十日内，向本公司进行补偿。浙江正原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原电气”）、尤佳、尤源、尤淇按照其在佳利电子持股比例

分配承担前述现金补偿，并相互之间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承诺期内，若佳利电子实际实现累计扣非净利润大于承诺累计扣非净利润时，超额扣

非净利润的 50%奖励给佳利电子核心管理团队。核心管理团队由公司经营团队负责人提出

具体名单及具体奖励分配办法，报佳利电子董事会审议确认。佳利电子董事会提出核心团

队具体名单及奖金分配办法，报本公司确认后实施。 

三、收购资产业绩实现情况 

1.华信天线业绩实现情况 

华信天线 2016 年财务报表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经审计的

2016 年的净利润为 9,771.54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8,885.49 万元。华信

天线 2016 年度业绩实现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评估报告中预测数 业绩承诺数 实际完成数 

净利润 9,599.04 - 9,771.5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的净利润 
- 9,800.00 8,885.49 

华信天线 2016 年业绩承诺未能实现。主要原因系测量测绘行业竞争日益激烈，公司一

直以技术创新优势获得较好的毛利率，受行业竞争日益加深的影响，尤其是部分大客户开始

自研自产高精度天线和电台，使得公司产品价格在 2016 年度有较大幅度下降，尽管公司通

过技术不断的创新和对成本较好的控制能力保持了较好的毛利率，但整体毛利率仍有所下

滑，导致 2016 年业绩与预期有一定的差距。 

2.佳利电子业绩实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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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利电子 2016 年财务报表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经审计的

2016 年的净利润为 4,728.94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4,527.62 万元。佳利

电子 2016 年度业绩实现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评估报告中预测数 业绩承诺数 实际完成数 

净利润 3,442.11 - 4,728.9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的净利润 
- 3,450.00 4,527.62 

佳利电子 2016 年业绩承诺已实现。 

四、结论 

标的公司华信天线实际实现的扣非净利润为业绩承诺的 90.67%，标的公司佳利电子实

际实现的扣非净利润为业绩承诺的 131.24%。待业绩承诺期满后，本公司将根据标的公司

的累计业绩实现情况计算相关交易对手方是否需履行补偿义务。 

五、本说明的批准  

本说明业经本公司董事会于 2017 年 4 月 26 日批准。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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